
武昌首义学院
院发〔2021〕52号


关于成立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要求，经2021-2022学年度第五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周  进、李崇光

副组长：吴昌林、李桂兰、金国杰、邹星庐

成  员：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教务处负责人；各学院实验与实训中心（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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